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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都区关于支持电子竞技产业发展
的十条措施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推动花都区电子竞技产业快速发展，提升我区电子竞

技产业竞争力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提振

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和《关于推动广东电子竞技产业高质量

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

措施。

一、总则

第一条 本措施适用于依法登记注册，在广州市花都区

实际经营，财务制度健全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实行独立核

算、符合信用管理相关规定的，从事电子竞技及相关产业的

企业或相关机构，业务范围主要包括电竞游戏、电竞俱乐部、

电竞赛事、电竞产业活动、电竞场馆、电竞媒体、电竞产业

园等。

第二条 设立花都区电子竞技产业专项扶持经费，纳入

财政年度预算安排，每年结合申报项目、资金总额等因素，

统筹使用专项扶持经费。

二、培育壮大电竞市场主体

第三条 鼓励引进对本区电竞产业发展具有全局带动

和重大引领作用的电竞产业项目，引进国内外电竞游戏研发、

电竞赛事运营、电竞媒体等行业领军企业，支持相关企业在

花都区设立地区总部、业务总部，不断培育壮大电竞市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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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，提高电竞游戏研发、大型电竞赛事运营、电竞赛事制作

传播、电竞商业开发能力。对领军企业，符合条件的，给予

一次性最高 300 万元资金扶持。

第四条 支持电竞俱乐部发展。支持国际性、全国顶级

电竞俱乐部设立在广州花都，冠“广州”或“花都”队名，

并参加国际、全国顶级电竞赛事，给予每年 200 万元资金扶

持。在顶级国际职业赛事中获得冠军、亚军、季军的，分别

给予 300、200、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在顶级全国职业赛事

中获得冠军、亚军、季军的，分别给予 100、60、40 万元一

次性奖励。

三、支持打造电竞赛事和活动体系

第五条 对在花都举办的顶级国际电竞职业赛事、顶级

全国电竞职业赛事，按照不超过赛事实际总投入（除奖金外）

的 50%给予主办方或承办方办赛支持，举办单项国际电竞职

业赛事每年最高扶持金额不超过 600 万元，举办单项全国电

竞职业赛事每年最高扶持金额不超过 400 万元。对申办或引

入相应赛事的企业或机构，单项国际电竞职业赛事每年最高

申办奖励金额 200 万元，单项国内电竞职业赛事每年最高申

办奖励金额 100 万元。

第六条 对在花都举办的国际、全国高水平电竞产业论

坛、会展等重大活动，在业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，按照不超

过活动实际总投入的 30%给予资金扶持，单项活动每年最高

扶持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四、支持发展电竞载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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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支持建设电竞产业园。对符合条件的电竞产业

聚集发展的国家级、省级文化产业园或体育产业园，按照基

础设施建设实际投入（不含土地出让金）的 20%给予资金扶

持，每个产业园累计扶持总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第八条 对于在本区新建或改建的符合条件的可承办

国际性和全国性电竞赛事活动的高标准电竞场馆，并投入实

际运营的，按照场馆投资额的 20%予以资金扶持，单个场馆

累计扶持总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五、加强电竞媒体建设

第九条 扶持电竞直播平台类项目发展。鼓励企业参与

国际、全国大型电竞赛事多语种直播转播内容制作和双向分

发，对在花都区内举办的大型电竞赛事的媒体直播平台，符

合条件的，予以不超过 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六、强化电竞产业发展保障

第十条 大力实施智汇花都聚才行动，积极引进从事电

竞游戏研发、赛事执行及活动运营等方向的电竞产业人才，

按照本区人才政策提供住房安居保障、子女入学支持、人才

健康关护、协调配偶就业等配套服务。

七、附则

符合本措施规定的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区其

他扶持政策规定的（含上级部门要求区里配套或负担资金的

政策规定），按照从高从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，另有规

定的除外。相关扶持奖励的比例和限额均为上限数额，并且

其比例和金额受年度资金预算总量控制，具体政策扶持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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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当年度财政预算情况相应调整。享受本措施扶持的对象，

须签订相关承诺书，不得以骗取奖补为目的、采取欺骗的方

式在我区开展经营活动。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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